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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透明晶質獎宣導 

   認識透明晶質獎 

        (摘錄自:新北市政府政風處) 

     

 

 



貳、 消保宣導 

      網購取貨要注意 

        (摘錄自: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) 

 

 

 

 



參、 反詐宣導 

     防詐小撇步學會不吃虧! 

        (摘錄自:法務部) 

 

 

 



肆、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

       公務員應具備的保密素養 

       (摘錄自:法務部行政執行署) 

 

    公務員平日在言行上，應建立維護國家機密安全及機關公務機密安全維

護的觀念，亦即應具備個人的保密素養。  

列舉如下： 

一、舉凡職務上不應知悉或不應持有之機密資料檔案，應避免知悉或持有。 

二、文書之處理，不得隨意散置或出示他人參閱。 

三、公務人員未經長官許可，不得任意發表職務上之談話。 

四、 因受訓或參加會議獲得之機密資料，應保管於辦公處所，無保管必要者， 

    繳回原單位或銷毀之。 

五、私人日記、通信、撰寫及著作，其內容不涉及國家機密資訊。 

六、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者，應儘量減少私人紀錄。 

七、發現他人涉有危害保密之虞時，應加以勸告，倘有不聽勸告或已發生洩 

    密情事者，應立即向機關長官報告。 

八、每日下班或臨時離開辦公室時，應將公文收於辦公桌抽屜或公文櫃內並 

    且確實上鎖。 

九、發現承辦或保管之機密文書已洩漏、遺失或判斷可能洩漏、遺失時，應 

    立即報告所屬主管查明處理。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伍、  反貪宣導 

      清潔隊員擅自變更路線及未使用專用垃圾袋案例 

   (摘錄自:防貪指引案例) 

      

一、案例事件: 

    江某擔任某市環保局之清潔隊隊員，江某明知該市之垃圾清運規定，

投入清潔隊垃圾車的垃圾皆須裝入專用垃圾袋，然其卻獨自駕駛公務專用

的垃圾車，前往非清運路線。該路線為其友人吳某之私人處所，並協助清

運未使用專用垃圾袋的廢棄物共計 50 袋，且此舉動總共圖利友人吳某新

臺幣 1,350元。 

 

    為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，該市規定垃圾清運須使用專用垃圾袋，然清

潔隊員如遇有民眾違反規定情形，本不得加以清運，並應勸導其改善。卻

捨此而不為，率私用垃圾車協助清運廢棄物，顯欠缺法治及廉潔觀念，致

生圖利結果而違反法律。 

 

二、防治措施: 

    清潔隊主管平時即應負起督導責任，並主動掌握及不定時抽查隊員差

勤狀況，且持續要求落實車輛調派使用、行駛里程、油料管理等各項登記， 

不定期抽核及勾稽相關資料，以便瞭解有無異常之情事。 

 

    機關得視需求及預算，於垃圾車加裝具有錄影音功能之行車紀錄器，

或者 GPS定位設備，以加強掌握行車軌跡，並且得不定期由主管或其授權

人員跟車稽查，或抽查行車影音相關紀錄、GPS 定位紀錄等等，以達嚇阻

隊員私用垃圾車或擅自變更路線之情事發生。 

 

三、法律條文: 

  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。 

 


